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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息县地处中原，历史悠久，源远流长。乃中华民族开发较譬一

的地区之一。早在仰韶文化时期就有人类在此繁衍生息并孕育发i

展着民政工作。自西周至民国年间历代统治者，为维护政权，对’

民政工作都有不同程度的认识。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，在中国。

共产党领导下，人民当家作主，民政工作成为人民自己的事业，

有了长足的发展。通过民政工作“社会保障的一部分，政权建设’

的一部分，行政管理的一部分”，发挥其稳定社会机制的职能作

用。肩负着。上为中央分忧，下为群众觎愁”的重任。党的十一’

届三中全会以来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，民政工作面貌进一步改

观。 “盛世修志，正逢其时。”

基于上述认识，《息县民政志》编写起步。全书取材：民国j

之前，撮取概要；建国之后，叙及业绩。或可起慰列袒，彰今

人，迪后世的作用。

地方志，古人誉之为“博物之书”，索有“资治，教化，存。

史”的功能。《息县民政志》客观、全面、系统地记叙了息县民

政工作。它的问世，对了解息县民政史提供了系统、充分和翔实‘

的资料；对总结民政工作经验教训，‘检讨利弊得失，提供有益的

借鉴。并将对息县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做出更多的贡。

献。 一 ，

《息县民政志》是息县有史以来第一部民政志书。工程系统

浩瀚，首创维艰。赖编修人员有志于斯，耕耘匪懈。复有有关各一

方鼎力支持，终成志稿。行将付梓，蒙众推我为序，乃欣然命
： 笔，谨献片辞，以表嘉许。
囊

雾
。

’ 王金盘

1 990年8月



序

“治天下以史为鉴，治郡国以志为鉴”为古今所深知，编纂

方志早已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。《息县民政志》付梓，不致

若干年后今天较为丰富的盛世资料散轶为零星资料踏前辙再感遗

憾。故着手本志编纂。
《息县民政志》记载了息县古往今来的民政工作方西。承前

启后，探索民政事业的发展规律。40年来，社会主义在民政工作

上显示了她的优越性，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改革开放政

策实施以来“为国分忧，为民解愁”的作用增强。把党和政府对

人民关怀进一步落到实处的史实载入史册，其作用不可低估。

4《息县民政志》的编纂，受到地区民政局、县委、县政府的

高度重视。编纂过程中，通过查档、座谈、走访，外调，立足当

代，纵览今古，搜集了大量资料。持科学态度，本三新(新观

点，新方法，新材料)精神，编纂成书。成书过程中，编辑人

员，呕心沥血，秉笔直书，锐意求精，数易其稿。第一部《息县

民政志》终于问世。 ，

。

。《息县民政志》凝积了儿代人劳动创造的晶莹．是一部民政

工作史册。具有资料性、科学性、借鉴性，可读性。它的问世，

是息县人民的一件大事．愿我们携起手来，继续努力，为民政事

业再刨与谱写未来的新篇章． 、

I

j

。

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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凡 例：+，

一，《息县民政志》以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为指导，以

“四项基本原则”和《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》

为准绳，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，以专业史实为’

依据，广征博采，编纂成册。力求思想性，科学性，资料性的统．

一●‘

一 二，本志上限自清代起，下限讫1989年止。部分内容适当上．

朔下延，。详近略远，贯通古今，以呈现民政工作全貌。．

三、本志用述、记、志，传，录体裁，以志为主，辅之以图

表。编，章，节、目结构，排列层次不强求一律。全书分7篇22’

章56节，、约42．5万字。， ，!

概述通览全志，提纲挈领，综述全县民政工作大势，冠于篇

首。大事记以时序纵列民政工作各项大事，要事、新事，取编年

体结合纪事本末体，记述诸事件梗概，映衬全县民政工作发展概、

貌。专志以事物属性分类，横排竖写，记述各项事业的源起、厉
史、发展和现状。传以传记体为主，辅之以人物表列。附录以载，

不同时朔的有关重要文献。各篇之首冠以无题小序，以追本朔

源，述及始末。

四，凡籍属本县，经认定为烈士，已故战斗英雄及在社会主，

义革命或建设中，对息县民政事业作出较大贡献的已故人员和社

会名人，或非本县籍而对本县有重大贡献者，均属本志立传范

围。立传以正面人物为主，生不立传，对有贡献的世人，子有关

编章中以事系人记载。

五、全志运用语体文、书面语，规范简化字、数字和标点符

，旧



一号．对人物直书其名，不加称呼．对史实只予记述，不加褒贬．

所及地方用语加以注释．专用名词，术语不妄作省略．凡取简称

者，于第一次全称后括注以下简称X X．或第一次全称后，不加

括注，亦取简称。如第一次称公元×X年，再次称X×年。

六，文中资料以文书档案为准，口碑资料经反复考证记述，

卟别难以辨伪资料以存异记载．力求反映历史原貌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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概述一 ．一1—

民政工作是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。是与人民群众切身权益密

切相关的一些社会性、政治性的国内社会行政管理工作。其作用在

调整社会关系、处理社会矛盾、解决有关社会问题，以维护政

权．’． 。· ：
。

，

民政的具体事务是客观存在的，古今皆然。惟民政概念形成

较晚。南宋徐天麟编撰的《西汉会要》和《东汉会要》，·、首次在

典籍中使用了民政一词(注)，形成民政概念。民政职官、工

作．则可追朔较远。历史不乏记载历代王朝既设民政职官，又略

有慈善感化、户政，宗教礼俗、i监察官署等工作。
2一

息县历史悠久。自母系氏族社会晚期，先民在清河中游一带

定居，已著新石器时代文化和救恤等民政工作雏型。明、清县城

有普济堂(瞎子堂)等慈善设施。-辛亥革命后，’息县灾害频仍，’

兵燹匪祸，一当局横征暴敛，．趁火打劫，民无宁日．虽有民政机

，构，形同虚设。民国二十二年(1933年)，．县设第一科管理地方

，民政，也未起到调解社会矛盾的作用。。j -一’

注，徐天麟于南宋嘉定四年(公元1221年)编撰《西汉

“会要》，宝庆二年(1226年)编撰《东汉会要》，
、 。 均把民政作为一个门类。在民政门类里列有户口、

’。

1风俗、傅籍，。乡役、‘泛役、复除，1置三老、尊高
’

年，赐孝弟力田钱帛、恤鳏寡孤独、恤流民、徒豪
。 族、奴埤、治豪滑杂录、乡三老、民伍、劝农桑、

假民田苑j赐民爵、赐碲、一崇孝行、‘4戒奢侈、荒

． ‘政、瘗遗骸等． 、 。．r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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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48年2月，在东岳成立息县爱国民主政府．民政工作服务

于清匪反霸，建立区、乡人民政府及征粮、支前任务。为解放息

县准备条件。I 949年2月，息县和平解放。县委，县政府进入县

城，民政工作进一步展开。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召开第一

次全国民攻工作会议．拥军优属、优待抚恤，提到重要日程，民

政工作增加了新内容。三年困难时期，特别1959年，浮夸风行，

救灾工作被动． “文革”期间，1969年起，一度撤销内务部。息

县民政科随之撤销，纳入计委领导。部分公社没有民政助理员，

工作归其它部门代管，造成了工作损失。粉碎“四人帮”后，中

发(1978)66号文件，批转程子华部长《全国民政工作会议报

告》，阐明了民政工作主要业务范围：优抚、复员安置、生产

救灾、社会救济和社会福利及党和政府交办的其它事项。强调了

毛主席的遗训， “民政工作就是做人的工作，不要怕麻烦”．党

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，1979年下半年起，民政部门又承担了县、

社两级人民代表直接选举的具体任务。1983年4月，第八次全国

民政工作会议确定在新的历史时期民政部门的主要任务是：基层

政权建设、优抚安置，救济救灾，社会福利，行政区划、殡葬改

革、婚姻登记等项工作。把民政工作各项任务概括为；政权建设

的一部分，社会保障的一部分，·行政管理的一部分．通过民政工

作把党和政府对群众的关怀落到实处． ，

纵观民政工作的作用：建国前，组织民众支援解放战争，赢

得了息县的和平解放；建国初期，组织失业人口生产自救，解决

了旧中国遗留的社会问题；抗美援朝时期，继续对军属实行代耕

制度，对烈属、病故军人家属实行定期抚恤，拥军优属，完成了

支前任务。嗣后，陆续制定各个时期的优抚，社会救济方针，形成

了政策性的制度，对城、乡军属实行定补和群众优待，对老弱复

员军人、带病回乡退伍军人实行定补，基本上保证了他们的生活

稍高于一般社员生活水平；对困难户实行必要和适当的社会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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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；对五保供养坚持始终，做到老有所养。十一届三中全会后，

除继续实行调整提高优抚、定补标准，逐步完成退职老弱残职工

40叻救济，做好五保供给及办好敬老院工作外，对困难户的扶持

从原来的救济型改为生产型，称为扶持贫困户(扶贫)．通过扶

贫使困难户或者JJnA,劳动致富的行列，或者起到缩小贫富差距的

作用；救灾与保险结合，逐步实行救济、救灾款使用改革，有借

。 有还，使社会救济工作成为有源之水，有本之木，具有活力；发

一。展副业生产，建立经济实体，变单纯行政管理为经济管理，路子

越走越宽；从事选举和基层政权建设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，促进

了基层政权的巩固；婚姻登记，废除了包办婚姻，实行自己当家

．作主的新婚姻制度；殡葬改革，动摇了传统的土葬习惯和封建习

俗；以及募捐、信访、收容遣送、移民、支边等工作的实施，对

全县安定团结局面的形成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，作出了移{

极的贡献。
’

息县人民创造了息县文明史，民政工作发展史。对于那些从

事民政工作的先行者，理应列传记载，以志不忘。另对其文明习

俗也略有篇章涉及。 ， ．

，’+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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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编I大事记
(约6000年前一1990年)

，新石器时代’ ．’

’

母系氏族晚期(约6000年前)，先民在清河中游一带定居，，

已有救恤之举．著民政工作萌芽． ’．， ．，

．

， LI

“

～
，

，
， ． ‘． 。 ．虞 ，， 。

’

{ 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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帝舜分天下为十二州，息地属豫州． ．

’

～ ． ． ：

‘

周
～

’

：

，武王十三年(前1122年)四月，大封姬姓诸侯。封文王三十七

子羽达为息侯．是年，封赖国．，《后汉书》记载； 。褒信侯国，

有赖亭．古赖国也”． ．7。 一’

厉王十四年(前828年)，

庄王十五年(前682年)，

设县．称县官为息公．， ．

十年大旱涉及本县。
～

楚文王计捕息侯。纳息妫，灭息．

顷王二年(前617年)秋，息公子朱被封为楚左司马．

景王七年(前538年)秋．楚灵王率诸侯灭赖国．赖子献蓝

楚迁赖国至鄢地(今湖北省随县东北)． ．

7，
、

。。

，
，

?， 汉 j

。．

．

’ ·。{
‘

建武十九年(+公元43年)，以功封伏波将军马援为新息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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